
证券代码：000404 证券简称：长虹华意 公告编号：2025-064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 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于 2025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及子公司因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预计 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118,830 万元（不含税），其中：公司预计与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长虹集团”）及其子公司（不含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日

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33,925 万元（不含税），预计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四川长虹”）及其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84,255 万元

（不含税），预计与四川能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650

万元（不含税）。交易内容涉及向关联方购买或销售商品及原材料、设备、备件、软

件系统、压缩空气、动力等；采购物流仓储服务、培训服务、后勤管理服务、信息系

统技术服务等；提供加工劳务、租赁服务等。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1 月 15 日，

公司与前述单位累计共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87,808 万元（不含税）。

（二）审议程序

1.公司独立董事于 2025 年 12 月 6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提交

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杨秀彪先生、王勇先生、

马伴先生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8 条所述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回避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

审议批准，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及其他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

决。

（三）202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26 年预计金

额（不含税，万

元）

本年截至2025年

11 月 15 日已发

生金额（不含税，

万元）

2024 年实

际发生金额

（不含税，

万元）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长虹美菱及其子公司
销售压缩机、压缩空气、提供

后勤服务、租赁服务等
市场价 70,000 44,471 56,699

四川爱创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原材料等 市场价 1,200 983 0

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

司
销售压缩机等 市场价 3,000 0 0

四川长虹民生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销售原材料、电能等 市场价 20 5 0

长虹集团及下属其他公

司
销售设备等 市场价 220 140 942

四川长虹及下属其他公

司
销售压缩机、原材料等 市场价 100 0 91

小计 74,540 45,599 57,732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产品

长虹美菱及其子公司 采购空调、安装服务等 市场价 100 39 158

四川爱创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等 市场价 10,900 9,155 11,176

四川虹信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

采购软件、接受信息系统服务

等
市场价 1,900 2,270 756

长虹集团及下属其他公

司
采购原材料、设备、备件等 市场价 21,500 15,125 5,931

四川长虹及下属其他公

司
采购原材料等 市场价 220 190 292

小计 34,620 26,779 18,313

向关联人采购

动力

四川能泰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采购电能 市场价 650 462 278



（四）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截至2025年11月15日）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截至 2025 年 11

月 15日实际发生

金额（万元）

2025 年 预

计金额（万

元）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长虹美菱及其子公司

销售压缩机、压缩

空气、提供后勤服

务、租赁服务等

44,471 80,000 4.80% 44.41%

《关于预计

2025 年度

日常关联交

易的公告》

（公告编

号：

2024-054）

四川爱创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原材料等 983 2,300 0.11% 57.26%

四川长虹民生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销售压缩机、原材

料、电能等
5 60 0.00% 91.67%

长虹集团及下属其他公

司

销售机器人及备件

等
140 500 0.02% 72.00%

四川长虹及下属其他公

司

销售压缩机、原材

料等
0 100 0.00% 100.00%

小计 45,599 82,960 - 45.03%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产品

长虹美菱及其子公司
采购空调、安装服

务、租赁服务等
39 220 0.00% 82.27%

四川爱创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等 9,155 15,500 1.10% 40.94%

四川虹信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

采购软件、接受信

息系统服务等
2,270 3,700 0.27% 38.65%

长虹集团及下属其他公

司、四川能泰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采购原材料、设备、

备件、电能等
15,587 21,900 1.86% 28.83%

小计 650 462 278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服务

四川长虹民生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接受物流仓储服务 市场价 6,900 4,298 5,065

长虹集团及下属其他公

司

接受培训服务、后勤管理服

务、住宿服务等
市场价 100 29 44

四川长虹及下属其他公

司

接受信息系统技术服务费、软

件使用服务、后勤管理服务、

培训服务等

市场价 500 225 254

小计 7,500 4,552 5,363

向关联人提供

服务、劳务

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

司
提供加工劳务 成本加成 1,500 0 0

四川长虹民生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市场价 5 0 3

四川爱创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市场价 5 0 0

四川长虹及下属其他公

司
提供租赁服务 市场价 10 2 0

小计 1,520 2 3

合计 118,830 77,394 81,689



四川长虹及下属其他公

司

采购原材料、设备、

培训服务、软件使

用服务等

415 800 0.05% 48.13%

小计 27,466 42,120 - 34.79%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服务

四川长虹民生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接受物流仓储服务 4,298 6,000 0.51% 28.37%

远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接受虹链优单、商

业保理等服务
10,414 25,000 1.25% 58.34%

长虹集团及下属其他公

司

接受租赁、后勤管

理服务、技术服务

等

29 90 0.00% 67.78%

小计 14,741 31,090 - 52.59%

向关联人提供

服务

四川长虹民生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0 5 0.00% 100.00%

四川爱创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服务 0 5 0.00% 100.00%

四川长虹及下属其他公

司
提供租赁服务 2 10 0.02% 80.00%

小计 2 20 - 90.00%

合计 87,808 156,190 - 43.78%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关联交易预计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差异的原因：1.公司 2025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系各子公司及业务部门基于 2025 年度产销计划等情况，经充

分评估测算后制定，但市场环境、客户需求等经营要素具有不确定性，导致

前期预计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一定差异；2.本次披露的实际发生额统计截止

日期为 2025 年 11 月 15 日，相关日常关联交易仍在正常持续开展，尚未涵盖

全年完整交易数据；3.公司向长虹美菱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的关联交易，因

市场需求波动、产品结构不同等因素，实际发生金额与年初预计存在差异；

4.公司持续优化成本控制体系，通过工艺技术改进、集中采购统筹等方式有

效降低自身经营需求，相应减少了关联采购规模；5.公司与远信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的关联交易预计基于双方潜在业务合作规模测算，因公司上游合作方

在虹链优单平台注册流程推进进度较缓，导致本年实际发生额低于预期。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未超过预计总金额，实际发生额与预

计金额存在一定的差异，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影响

较小，公司将在 2025 年度报告中披露 2025 年全年的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存在实际发生总金额不足预计总金额 80%的

情况，经核查，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的原因为：公司与关联方的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业务开展进行的初步判断，较难实现准确预计，

因此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差异的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平、

公正，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

为。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介绍



1．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柳江

注册资本：300,000 万元

住所：绵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经营范围：对国家产业政策允许范围内的产业进行投资，国有产（股）权经营管

理，家用电器、制冷电器及配件、照明设备、电子产品及元器件、日用电器、日用金

属制品、燃气用具、电工器材的制造、销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及处理，集成

电路、软件开发及销售与服务，系统集成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与服务，法律允许范围

内的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矿产品销售，电子信息网络产品、电池系列产品、电力

设备、环保设备、通讯传输设备、机械设备、数字监控产品、金属制品、仪器仪表、

厨柜及燃气具的销售，利用互联网从事相关产品的销售，公司产品辅助材料及相关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五金交电、建筑材料、化工产品的仓储、货运，汽车维修，电子产

品维修，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房屋及设备租赁，武器整机、配套

装备及元器件制造、销售，酒店与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长虹集团资产总额 11,771,219.96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

计 2,743,780.93 万元。2025 年 1-9 月，长虹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8,932,457.60 万元，

净利润 113,755.85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长虹集团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 23.22%的股权，是公司控股

股东四川长虹的第一大股东，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一）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履约能力分析：长虹集团为特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公司，销售规模超千亿元，公司

及子公司已连续多年从长虹集团及其子公司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服务、采购设备等业

务，同时向该关联人销售商品、原材料等，业务开展较好，该关联人不属于失信责任

主体，本公司认为该关联人能够遵守双方的约定，及时向本公司提供优质产品及服务。

2026 年预计向长虹集团及下属其他公司销售设备等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220 万

元，预计向长虹集团及下属其他公司采购原材料、设备、备件等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21,500 万元，预计接受长虹集团及下属其他公司提供的培训服务、后勤管理服务、

住宿服务等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

2．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长虹是一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A股证券代码：600839，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法定代表人：柳江

注册资本：461,624.4222 万元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015404274-c166786885


注册地址：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 35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日用电器修理；智能车载

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通信设备制造；

通信设备销售；通用设备修理；通信传输设备专业修理；照明器具制造；照明器具销

售；家居用品制造；家居用品销售；日用产品修理；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

修；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售；专用设备修理；电工器材销售；电力设

施器材销售；制冷、空调设备制造；制冷、空调设备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制造；

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金属制品销售；金属制品修理；仪器仪表制造；仪器

仪表销售；仪器仪表修理；文化、办公用设备制造；办公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

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文具用品零售；文具用品批发；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销售；软件开

发；软件销售；企业管理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财务咨询；化工产品销售（不含

许可类化工产品）；货物进出口；建筑材料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

金属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

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商务代理代

办服务；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智能无人飞

行器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不含广播电视传输设备）；音

响设备制造；音响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

设工程施工；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

互联网信息服务；音像制品制作。（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四川长虹资产总额 9,898,714.17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

计 2,607,269.41 万元。2025 年 1-9 月，四川长虹实现营业收入 8,188,887.38 万元，

净利润 189,192.78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四川长虹持有本公司 212,994,97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0.60%，

是公司第一大股东，是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一）款规定的关

联关系情形。

履约能力分析：四川长虹为知名家电供应商，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认为该关

联方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2026 年公司预计向四川长虹及下属其他公司采购原材料等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

过 220 万元（不含税），预计向四川长虹及下属其他公司销售压缩机、原材料等的关

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不含税），预计接受四川长虹及下属其他公司提供的信

息系统技术服务费、软件使用服务、后勤管理服务、培训服务等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不含税），预计向四川长虹及下属其他公司提供租赁服务等关联交易金额

不超过 10 万元（不含税）。

3．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美菱”）

长虹美菱是一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A股证券代码：000521，

B 股证券代码：200521）

企业名称：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2163 号

注册资本：102,992.3715 万元

法定代表人：吴定刚

经营范围：制冷电器、空调器、洗衣机、热水器、厨房用具、家装、卫浴、灯具、

日用电器、电脑数控注塑机、塑料制品、金属制品、包装品及装饰品的研发、制造、

销售、安装及技术咨询服务，经营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原辅材料、

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技术进口业务，百货销售，运输（不含化学危险品），计算机

网络系统集成，智能产品系统集成，软件开发、技术信息服务，电子产品、自动化设

备开发、生产、销售及服务，冷链运输车、冷藏冷冻车的销售服务，冷链保温箱的开

发、生产、销售及服务，冷库、商用冷冻冷藏展示柜、商用冷链产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及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长虹美菱资产总额 2,405,890.32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

计 661,405.96 万元。2025 年 1-9 月，长虹美菱实现营业收入 2,539,292.98 万元，

净利润 50,341.14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长虹美菱与本公司同受四川长虹直接控制，是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公司认为该关联人能够遵守约

定，及时支付货款。

2026 年公司预计向长虹美菱及其子公司销售压缩机、压缩空气、提供后勤服务、

租赁服务等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70,000 万元（不含税）；预计向长虹美菱及其子

公司采购空调、安装服务等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不含税）。

4．四川爱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创科技”）

法人代表：吕代表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住所：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工业园区马鞍大道 9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非电力家用器具制造；软件开发；物联网技术研发；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



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光通信设备制造；信息安全设备制造；服务消费机器人制

造；工业机器人制造；商业、饮食、服务专用设备制造；数字视频监控系统制造；家

用电器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非公路休闲车及零配

件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洗车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助动车制造；

充电桩销售；电工器材制造；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塑料

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模具制造；模具销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爱创科技资产总额 163,393.35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27,767.98 万元。2025 年 1-9 月，爱创科技实现营业收入 85,991.33 万元，净利润

1,334.34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爱创科技为长虹集团控股子公司，本公司为长虹集团间接控股公司，

两者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是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

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履约能力分析：爱创科技拥有较完善的机械零部件加工制造设备及自动控制技术，

制造能力、研发能力、品质管理能力较强，能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零部件及产品加工

要求；爱创科技于 2017 年成立，经营情况较好，业务快速发展，盈利能力较强，具

备良好的支付能力，能够遵守约定，及时支付货款。

2026 年预计向爱创科技采购变频板、控制器、电子元器件等原材料关联交易金

额不超过 10,900 万元（不含税），预计向爱创科技销售保护器等原材料配件的关联

交易金额不超过 1,200 万元（不含税）。预计向爱创科技提供租赁服务的关联交易金

额不超过 5万元（不含税）。

5．四川长虹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物流”）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证券简

称：长虹民生，证券代码：836237

法人代表：赵其林

注册资本：12,274.6389 万元

注册地址：绵阳市涪城区绵绢路 9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含危险

货物）；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

理；保险兼业代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供应链管理服务；无船承运业务；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装卸搬运；国际货物

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停车场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机动车修理和维护；国内贸易代理；家

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汽车新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

机械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建

筑材料销售；日用杂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民生物流资产总额 118,557.61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77,054.69 万元。2025 年 1-9 月，民生物流实现营业收入 255,491.94 万元，净利润

3,119.68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民生物流与本公司同受四川长虹直接控制，是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履约能力分析：公司与民生物流在物流运输方面已有多年合作关系，公司认为该

关联方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2026 年公司预计接受民生物流提供物流运输和仓储服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6,900 万元（不含税），预计向民生物流销售原材料、电能等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20

万元（不含税），预计向民生物流提供租赁服务等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5万元（不含

税）。

6．四川虹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信软件”）

法人代表：王开果

注册资本：8,081 万元

注册地址：绵阳高新区绵兴东路 35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软件

销售；企业管理咨询；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信息安全设备销售；云计算

设备制造；云计算设备销售；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

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智能仪器仪表制造；智能仪器仪表销售；电气信号设

备装置制造；电气信号设备装置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家用视听设备销售；家用电器

安装服务；显示器件制造；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不含广播电视传输设备）；显示器件

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制造；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安防设备销售；智能车载设

备销售；互联网安全服务；物联网技术研发；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智能

控制系统集成；电子产品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物联网

应用服务；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教学专用仪器制造；教学专用仪器销售；教学用

模型及教具销售；文具用品批发；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教育咨询服务

（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消防器材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教学

用模型及教具制造；照明器具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设

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电气安装服务；出版物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虹信软件资产总额 185,945.71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12,800.10 万元。2025 年 1-9 月，虹信软件实现营业收入 39,522.36 万元，净利润

725.14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虹信软件与本公司同受四川长虹直接控制，是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履约能力分析：公司与虹信软件在信息软件系统服务已有多年合作关系，公司认

为该关联方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2026 年公司预计向虹信软件采购软件、接受信息系统服务等关联交易金额不超

过 1,900 万元（不含税）。

7．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长虹”）

法人代表：茆海云

注册资本：20,000 万港元

注册地址：中国香港

经营范围：进出口贸易、市场信息收集、客户联络与产品推广。（以商务部内地

企业赴港澳地区投资登记的业务范围为准）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香港长虹资产总额 520,141.91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59,501.24 万元。2025 年 1-9 月，香港长虹实现营业收入 895,570.22 万元，净利润

21,522.33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四川长虹直接持有香港长虹 100%股权，香港长虹与本公司同受四川

长虹直接控制，是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

系情形。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持

续经营能力与履约能力。

2026 年公司预计向香港长虹销售压缩机等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3,000 万元（不

含税）；预计向香港长虹提供加工劳务等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500 万元（不含税）。

8．四川能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能泰科技”）

法人代表：祝广义

注册资本：14,900 万元

注册地址：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金家林总部城商业 67 栋二层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储能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材

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太

阳能发电技术服务；节能管理服务；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

制造；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

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发电技术服务；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软件开发；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新

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充电桩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

备制造；能量回收系统研发；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输电、供电、

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能泰科技资产总额 17,135.85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14,968.89 万元。2025 年 1-9 月，能泰科技实现营业收入 3,289.58 万元，净利润 7.05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能泰科技是四川申万宏源长虹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董事马伴也同时任职四川申万宏源长虹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是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持

续经营能力与履约能力。

2026年公司预计向能泰科技采购电能等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650万元（不含税）。

（二）关联人信用情况

经登录“信用中国”网站查询，上述各关联方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内容涉及向关联方购买或销售商品及原材料、设备、备件、

软件系统、压缩空气、动力等；采购物流仓储服务、培训服务、后勤管理服务、信息

系统技术服务等；提供加工劳务、租赁服务等。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自愿的原则。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价格或成本加成作为定价

基础，交易双方协商定价。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将以合同方式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包括交易价格、付款

安排和结算方式等。后续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在上述预计交易金额范围内与关联方签

订相关的协议，具体交易事宜将根据双方未来签署的协议执行。交易以市场化运作，



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1.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长虹集团及下属其他公司、四川长虹及下属其他公司之

间的关联交易，均为持续的、经常性关联交易。公司通过关联交易销售产品与劳务，

借助关联方的销售渠道有效提高管理效率，有利于保证正常生产经营，降低成本，拓

展市场，提升效率，保证公司正常的日常经营运行。通过购买关联方提供的原材料、

设备、信息系统技术服务等，有利于降低本公司的管理费用、生产成本。

2.本公司生产的压缩机是冰箱、冰柜等制冷设备的核心部件，长虹美菱及其子公

司作为国内主要的冰箱、冰柜供应商，基于性能、匹配、价格、服务等方面的综合考

虑，近年来采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压缩机，关联交易符合各方互惠互利的原则。长

虹美菱的全资子公司江西美菱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本部相邻，公司现有的空压设

备与后勤设施在满足公司自有需求外尚有余地，因此，向江西美菱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相应后勤与压缩空气等服务可以有效地利用公司现有资源，降低管理成本。

3.民生物流主营物流运输，公司从服务、成本、管理等方面考虑，选择该公司为

本公司提供产品运输等物流服务，多年来公司与民生物流形成了良好合作关系。

4.爱创科技拥有较完善的机械零部件加工制造设备及自动控制技术，制造能力、

研发能力、品质管理能力较强，能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零部件及产品加工要求。

5.虹信软件在信息系统方面拥有较成熟的技术和团队，对公司加快数字化信息建

设能够提供帮助，多年来公司与虹信软件在财务管理系统、技术信息系统已形成了良

好合作关系，提高公司信息化管理水平。

6.香港长虹深耕国际贸易领域多年，积累了优质稳定的渠道资源与客户网络。与

该公司开展关联交易，有助于公司快速拓展海外客户覆盖面，加速出口业务规模扩张

与国际市场布局；同时，公司墨西哥生产基地承接其委托加工业务，可充分发挥海外

生产基地的本地化运营经验与区位优势，丰富业务收入结构，提升海外子公司的经营

效益。

7.能泰科技为公司提供屋顶光伏电站售电服务，有助于公司降低能源成本，推进

“绿色工厂”建设，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及持续性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为持续的、经常性关联交易，由于长期合作，和对方已形成

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交易价格为市场价格或成本加成，交易量按照实际发生额计算，

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定价公允，收付款条件合理，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此类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



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同时，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业务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或者被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经审查，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

正常经营业务所需，属正当的商业行为，遵循市场化原则进行，公平合理，定价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给本公司的持续经营带来重大的不确

定性风险。同意该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决

议；

2.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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